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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试用期乱象，专家学
者提出过不少改进意见。北京
京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彭飞曾建
议企业在制定录用条件时应当
根据工作岗位需求将条件逐一
列出，尽量将录用条件量化、增
强操作性、执行性，录用条件必
须明确具体、严谨周密，需要员
工的确认才对员工发生效力。

华东政法大学李凌云教授
曾表示，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或
者部门规章，明令禁止“试岗
期”等概念的滥用。

中国政法大学王霆教授则
聚焦于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
他表示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
雇佣失信名单，对多次实施“无
薪试岗”“违法辞退”“试用期不
缴社保”的企业，实施罚款、限
制招投标、公开曝光等联合惩

戒，让违法成本远超收益。
而经历过试用期乱象的求

职者也有一些见解。
刘伟达在劳动仲裁的过程

中，由于劳动监察结案的周期
为 60日，导致他不得不付出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应对劳动仲
裁：“如果能对像我这样的小额
争议实施一次仲裁即终局的模
式，能够让我节省出时间，让我
找工作更方便些。”

张存认为，应当由行业的
头部企业牵头，成立劳动法合
规组织或协会，让成员之间互
相共享、学习考核的标准和用
工的模式，互相学习促进，对于
一直守法合规的企业设立内部
的奖励机制。不能让合规企业
因为成本高昂而失去竞争力。

（据央视）

11月19日12时25分，中卫第七十九光伏电
站首台逆变器并网，中卫电网新能源总装机容
量达 1719.15万千瓦，占比达 90.9%，成为宁夏首
个清洁能源占比超九成的“绿色电网”。

今年8月，宁夏至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投产，中卫新能源基地并网加速。国网中卫供电
公司紧跟趋势，优化网架、落实责任，坚持“量率
一体、保量稳率”原则，组织七大专业骨干，为新

能源企业提供一站式并网服务，通过“线上+线
下”模式，确保项目高效有序并网。目前，该公司
已完成多项新能源并网工程，新能源装机同比增
长68.2%，能源转型迈上新台阶。 （陈雨）

90.9%！中卫电网清洁能源占比领跑

“试岗期”“见习期”……

这些“变种试用期”为何成违法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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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试用
期”的规定非常详尽，包括试用期的时长、计入合同
期限的要求，再到工资与社保“待遇不打折”的硬性
规定，企业合法辞退的条件等等。

但现实中，一些企业盯上了“试用期”的“不确定
性”，用“试岗期”“新岗位考察”“适应期”“见习期”等
说辞，模糊“试用期”的法律边界。

广州的平面设计师刘伟达就遭遇了一次“白
嫖”。2025年 9月，他在应聘一家网络公司的设计岗
时，对方提出“试用期”的“前置条件”：即 10天的“试
岗期”，通过“试岗期”后，才会进入“试用期”。

在接受“试岗期”后，刘伟达3天内设计出了3版
LOGO初稿和 3张宣传海报，其中一个LOGO还被发
布在公司的主视觉页面上。正当他以为自己可以顺
利入职时，被电话通知公司负责人不满意自己的设
计，“试岗期”没有通过。

这时刘伟达才恍然大悟，自己很有可能被“白
嫖”了。愤怒之下，他收集了录音、聊天记录、工作记
录等证据，准备提起劳动仲裁。

北京执业律师杨鑫告诉记者，法律上并没有“试
岗期”的概念。只要劳动者提供劳动，就是与企业建
立起劳动关系，企业就必须支付报酬。

“但是现实中，许多劳动者因为租房、异地求职投
入等‘沉没成本’，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款’，且因未签
合同、无考勤记录等，仲裁时举证难度很大。”杨鑫说。

在法院过往的判例中，不难看到“试用期”的其
他违法“变种”：某科技公司员工转正后被调入其他
部门，该公司要求新增试用期，企图通过二次试用降
低用工成本；某公司在员工试用期内排除其参与绩
效奖金、季度奖金、年终奖等薪资分配的资格；某教
培公司招聘时未明确试用期考核标准，辞退时用“主
观评价”作为“不符合录用要求”的依据……这些行
为都被法院判为违法。

“一方面，一些初创公司、小规模公司由于缺乏
法律意识，容易发生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一些公司
吃准了法律‘执行落地的缝隙’，知法犯法。”杨鑫说。

张存（化名）是北京某教培
机构的HRBP，早年间曾在多家
教培机构任职。根据他的经验，
企业之所以在“试用期”上动脑
筋，主要有三个原因：省钱、程序
漏洞、市场环境。

“即使是支付工资的试用
期，有的企业也会用工资打折、
福利剥离的方式降低用工成
本。对于教培这样人员流动高
的行业，这样的‘廉价模式’，能
够节省人力成本。”张存说，包括
涉嫌“白嫖”的行为，本质上也是
为了节省用工成本。

张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
如因公司违规赔偿员工1万元，
但 3个月内通过“无福利、无绩
效”等方式省出 1万元，相当于

“白嫖”3个月劳动力，对于企业
而言，是稳赚不赔的。

“而且劳动合同法对正式员工
的辞退限制非常严格，需要企业举
证员工‘不胜任工作且经调岗或
培训后仍然无法胜任’等要求，但
是试用期辞退仅需要证明‘不符
合录用条件’就可以。”张存说。

宽松的辞退条件，给了企业
“钻空子”的机会：故意不设置书
面考核程序，辞退时用“主观评

价”兜底。“这样既省去了辞退正
式员工的经济补偿，又免去了劳
动仲裁举证的麻烦。”杨鑫说。

刘伟达认为，劳动者在职场
中的弱势地位，也是一些不法企
业在试用期上“做文章”的底
气。“在试岗之前，我以为‘试岗
期’和‘试用期’是一样的。对方
告诉我‘试岗期’是行业惯例，大
家都这样做。”

刘敏芝面临的则是另一种
困境：她此前的工作、生活范围
都在杭州拱墅区，但应聘的公司
位于滨江区，两地相距 20多公
里。为了通勤方便，她特意在公
司附近租了房，购置了一系列家
具家电。这些已经投入的时间
和金钱成本，让刘敏芝在试用期
时“从未想过中途离开”。

另一方面，劳动监察部门往
往“不告不查”，企业方面不会主动
公示其试用期的相关文件，劳动
者若不投诉，监管很难及时发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霆指
出，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是造成
试用乱象的根本原因。他表示，
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弱，在激烈竞
争的就业环境下，往往被迫接受
不平等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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